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与

张广顺、黄育丰、范奕勋、

郑焕坚、黄文凤、陈昱、

陈峻明、瑞金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关于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之

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本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7年 4 月 27 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北京市签署：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上市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中化大厦515室

法定代表人：钟葱

（2）乙方一：

张广顺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

身份证号：442527196902123519

（3）乙方二：

黄育丰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身份证号：440582198311122954

（4）乙方三：

范奕勋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身份证号：44058219870313003X

（5）乙方四：

郑焕坚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身份证号：440524197705185431

（6）乙方五：

黄文凤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身份证号：440582198712092928

（7）乙方六：

陈昱

住所：住所为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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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320219196808154022

（8）乙方七：

陈峻明

住所：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

身份证号：330126197110161313

（9）乙方八：

瑞金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远投资”）

住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内环路（盐业公司隔壁）

法定代表人：刘理强

（10）乙方九：

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飓风投资”）

住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203室-291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戈

（11）乙方十：

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物投资”）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4500（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金生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乙方五、乙方六、乙方七、乙

方八、乙方九和乙方十合称为“乙方”；甲方、乙方以下合称“各方”，

单称“一方”。）

鉴于：

1. 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

的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2721），其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669102172T，注册资本为

64,803.6万元。

2. 根据甲方与乙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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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资产协议》”），甲方拟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乙方所持

有的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宝通”）99.06%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以下统称为“本次交易”），同时购买

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和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并向不超过 10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有鉴于此，为保障甲方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各方经友

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等事宜达成一

致意见，签署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 1条 定义和释义

1.1 本协议中，除非另有约定，相关术语的定义与该术语在各方签署的《购买

资产协议》中的定义相同。

1.2 净利润：指合并财务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 臻宝通承诺净利润：指乙方承诺的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臻宝通在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后 3年内（即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

第 2条 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 乙方各自及共同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臻宝通在 2017年、2018

年和 2019年的净利润预测数，臻宝通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

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6,900.00万元、7,700.00万元、8,400.00万元。

2.2 如臻宝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

至该年度期末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 5条约定的方

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支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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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生股份补偿的情况下，乙方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认购金一文化股份数

占乙方合计认购金一文化股份总数的比例分担补偿额；现金补偿的情况下，

乙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第 3条 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就臻宝通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与甲方的年度

审计报告同日出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对臻宝通业绩承诺期间

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 4条 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 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臻宝通专项审核报告，若臻宝通于业绩承诺期间累

计实现的臻宝通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臻宝通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

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臻宝通各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

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 5条 业绩补偿方式

5.1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臻宝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的

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以

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 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

（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

乙方股份的数量。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的回

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

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由甲

方以 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

内予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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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

其发行的股份数量。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

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

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十（30）

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 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小于 0 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

金不冲回。股份无偿划转：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

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

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

他股东（“其他股东”指上市公司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 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乙方应

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

量占甲方在无偿划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

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另行确定。

5.1.3 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回购注销

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

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甲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

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

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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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1 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补偿：标的资产减值部分

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

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

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2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

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总额

5.2.3 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

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

调整。

5.3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

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5.4 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

向金一文化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第 6条 税费承担

6.1 除另有约定外，因业绩补偿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第 7条 协议生效与解除

7.1 各方同意，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

后成立，并构成《购买资产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购买资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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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7.2 如《购买资产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相应解除、终止

或失效。

第 8条 违约责任

8.1 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

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 9条 不可抗力

9.1 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地震、火灾、水灾、台风、暴风、雨雪、天灾、爆炸、事故、罢工、暴乱、

战争及其他敌意行动、重大政策性变化及政府禁令等。

9.2 甲方因不可抗力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中止履行、迟延

履行，从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甲方可部分或全部

免除责任，但甲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9.3 遭遇不可抗力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其他方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以减轻可能

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其遭遇不可抗力的有效证

明。

9.4 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本协议各方应当及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恢复履行本

协议。但是，自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一个月内，虽经协商各方对恢复履行

本协议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时，本协议终止。

第 10条 通知

10.1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在发送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通知时，应采用书

面的形式。

致甲方：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李二路9号金苹果创新园A栋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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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18000

收件人：钟葱

致乙方：

张广顺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李二路9号A栋17楼

邮编：518000

黄育丰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二街3号

邮编：518000

范奕勋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3039号

邮编：518000

郑焕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一路水贝工业区20栋4楼

邮编：518000

黄文凤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景芬路5号慢城四期4栋B单元1403

邮编：518000

陈昱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桥村河西庄子7号

邮编：214426

陈峻明

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双桂坊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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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11604

瑞金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内环路（盐业公司隔壁）

邮编：342500

收件人：刘理强

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203室-291

邮编：300450

收件人：孙戈

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B座10BC

邮编：518000

收件人：徐彪

10.2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

10.2.1 专人送达：通知方取得的被通知方签收单所示日。

10.2.2 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 5日。

10.2.3 传真：收到成功发送确认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2.4 特快专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发送凭证上邮戳日起第 4日。

10.2.5 电子邮件：发件人邮件系统显示已成功发送之日。

第 11条 争议的解决

11.1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11.2 本协议各方同意因本协议签署而产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应通

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一方均可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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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进一步同意败诉方应承担其

他方就仲裁产生的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11.3 仲裁庭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名仲裁员由甲方指定，一名仲裁员由乙方

共同指定，第三名仲裁员由该二名仲裁员共同选定。各方在此同意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第 12条 其他

12.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

为准。

12.2 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各方于 2016年 12月 5日签署的《业绩

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12.3 本协议正本拾陆（16）份，各方各执壹（1）份，其他交有关部门留存、备

案或报批。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